
引 言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素以重“礼”

而著称。“礼”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它不但是等级秩序的标志、人际往来的行

为规定，也是一种被不断强化和深化的道德观念。

两千多年前，儒家的鼻祖孔子曾经哀叹“三代之

礼”的衰微。在那个时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

“礼”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逐渐退出了政治

舞台。然而，“礼”并没有消失，随着封建制度的

到来，它开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继续扮演着重

要角色，它与封建政体、社会等级制度和道德学

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向社会的最底层渗透。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巨著中，形形色色的礼仪

规定充斥着历朝历代的典籍，从天子到庶民，从

官府到百姓，每个阶级、每个阶层都有各种不同

的“礼”，人人无所逃乎“礼”的制约。那鼓乐齐

鸣的郊祀活动，那珍馐遮案的祭祀仪式，那三拜

九叩的进谒规则，还有那定亲的束帛俪皮，那迎

娶的彩绸花轿，那居丧的斩衰缌麻，那出殡的灵



直接反映着中国封建时代民

幄魂幡⋯⋯这一切都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纷繁的礼节仪式中，最引人

注目的莫过于封建家庭中的礼仪规定。它的社会

功能远远超过社会上层的宫廷礼、官场礼。父慈

子孝、兄仁弟恭、夫倡妇随、男女有别、长幼有

序、尊卑有等、贵贱有分的道德说教，无一不是

控制的社会力量；“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

身”的政治原则，也是通过它才得以贯彻执行的。

它 封建家礼

间社会生活的风貌，最能代表那一历史时期社会

风俗的本质特征。

家礼是中国封建家庭结构的必然产物，而这

种独具特色的封建家庭，又是中国社会的特有产

物。中国家庭的产生、发展、演变，与西方家庭

经历的路径迥然不同，这种不可忽视的差别，导

致了东西方社会风俗的迥异，造成了东西方社会

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各有不同的特点。封建家礼

恰恰好像一面磨光的镜子，鲜明地照射出中国封

建家庭、社会及民族最深处的特质，为我们认识

本民族自身的潜在心理和民族性格，提供了一把

钥匙。

在接触封建家礼的具体内容之前，让我们先

回到那开辟鸿濛的时代，纵览一下中国家庭的起

源吧。

靠它体现出来，通过它转化成为 一种现实的道德



一、中国家庭的起源

在中国古代，有个古老的神话传说。远

时期，美丽的女神

古

女娲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后，

。为了让人

为了给荒凉的大地增添一些生气，用池水掺和了

黄土，仿照自己的形体，捏造了一个又一个小东

西，取名叫“人”。这些“人”很快地活了起来。

女娲做累了，为了省事，就用一条绳子蘸了泥水，

甩出许多泥点子来，众多的小泥点子也立刻变成

了人，于是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人类

。女娲造人的传说告诉人们，人类

类永远存在，女娲把他们造成男人和女人，并亲

自做媒，把他们配成对偶，繁衍后代，担当抚养

下一代的任务

《太平御览》卷八十七引《风俗通义》：“俗说天地

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

绳于泥中，举以为人。”

《绎史》卷三引《风俗通义》：“女娲祷祠，神祈而

为女媒，因置婚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为了自身的延续和继续生存才组成家庭的，只

有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才能创造一个家庭。

基于这样的认识，古人甚至把人类的创造者

女娲也配与某神为妻。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和画

像砖中，有许多女娲和伏羲的画像，他们上身人

形，腰下蛇身，两条尾巴紧紧缠绕在一起，显示

出十分亲密的样子，使人一看就知这是一对恩爱

夫妻。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幅画还画着一个小孩

儿，兴高采烈地拉着伏羲、女娲的手，两腿蜷着

走路。这是一幅多么合谐的家庭生活画卷呀①！

然而，神话毕竟是神话，中国家庭的起源并

不像神话里描述的那样简单、直接。从原始群婚

到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人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

经历了数不尽的痛苦、迷惘和选择。大约五千年

前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各部落进入了父

系制时代，在这之前，中国家庭产生、发展的路

径与世界各民族都是一致的。但阶级产生以后，

中国社会向文明阶段的过渡却出现了与西方民族

截然不同的方式，使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带有自己

鲜明的特色，家庭结构也出现与西方不同的特点。

古希腊罗马靠近地中海与爱琴海，由于水陆交通

中间一小儿，右向，手曳二人之袖，两脚卷走。”

，身同伏羲，尾亦环绕与右相交。伏羲，左为女娲，面泐

①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第一段画二人，右为



古希腊和古罗马，两性之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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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业和手工业在氏族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

贸易的氏族成员，获得了大量财富

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些专门从事手工业和海外

，形成了工商

突。在雅典，

业奴隶主阶层，他们同氏族显贵形成了尖锐的冲

城邦的领导权最先掌握在氏族显贵

卷

手里，不久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梭伦执政，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债务奴隶制，按财

产多寡划分社会等级，使奴隶可以自由买卖。古

代罗马的图里维阿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这就突

破了氏族公社以血缘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旧

的血缘亲族集团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

到新的失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血缘关系的破坏不仅带来了政治上的奴隶主

民主制，也对家庭的形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古

希腊和罗马，一夫一妻制贯彻得比较彻底，法律

明确规定一个男人只许有一个妻子，一个女人也

只许有一个丈夫。不论是国王还是平民，其家庭

都是一夫一妻的组合形式，没有公开的一夫多妻

家庭。但是在

大量的婚外性关系和婚前性关系，离婚也比较随

便。一个女人一生多次离婚不会受到社会舆论的

指责。

中国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在氏族社会时期，

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类，当时铁器还没有出现，



“书

生产工具以木器、石器、骨器和蚌器为主。简陋

落后的生产工具使氏族公社必然重视集体耕作和

对劳动的管理，氏族首领的作用十分显著。在劳

动产品有了剩余时，使用落后生产工具的氏族成

员很难积累自己的私有物，成为私有者阶级，而

剩余产品大部分被氏族首领据为己有，贫富分化

主要表现于氏族首领的富有和公社成员的贫困。

氏族首领的权力不断扩大，最后独占了整个氏族

的财产，成为氏族贵族，其他氏族成员则受到奴

役，沦为奴隶。于是，氏族公社没有从内部解体，

它的躯壳被保留下来。氏族血缘关系也未受到很

大的冲击，公社的土地所有权没有让位给各家庭

单独分种土地的制度，而是同氏族支配权统一起

来。被保留下来的氏族公社转变为农村公社，成

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仍由血缘关系所维系。

在周代，农村公社称为“里”和“社”（或叫

社”），它起着组织那些处在奴隶地位的公社成员

从事集体耕作、接受奴隶主劳役制剥削的作用。

在宗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的

宗法制度。嫡长子称为“宗子”，享有对家族一切

政治、经济特权的世袭权。家族始祖的嫡长子称

“大宗”，以后的历代嫡长子皆为“小宗”。一个人

的社会地位，完全取决于他在家族中的宗法地位

以及他这个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土地也根据宗

法等级分配。整个国家的土地所有权集中于王室



若干部分，分配给王室的亲族

家族的嫡长子 天子手中。天子将国土划分为

诸侯作为封地，

诸侯又将封地分配给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又

将土地继续划分，分配给士。每一等级的奴隶主

的上

贵族对于他所拥有的土地只有占有权，对于他们

一级主人以贡赋的形式尽自己的义务。这就

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不同宗法等级的贵族家庭，同时也就是不

同范围的政治枢纽。家庭与政权密切结合，构成

了中国奴隶制时代家庭的一个重要特点。

血缘关系的继续维持，使氏族时代群婚的原

始习俗以一种变态的形式残留下来，早在父系氏

族时期，氏族内部就已有多妻制的现象。甘肃武

威皇娘娘台的一座属于齐家文化的墓中，有一男

二女的

。这一传说也表明，在父系氏族时代，尽管

合葬，考古资料表明，这三人都是一次埋

入的。在墓中，男子正中仰卧，两个女子在左右

侧身面向男子，下身屈肢，两手屈放胸前，活现

出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但看不出两个女子有等

级差别和贵贱之分，可见她们同为这一男子的妻

子远古的神话传说，也保留了多妻制的印记。

例如帝俊（舜）的妻子就有三个，一个叫娥皇；

一个叫羲和，是太阳女神；一个叫常羲，是月亮

女神

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和《山海经① 见 《 山 海 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妻”

人”；

记

一个男人可以拥有两个以上的女人，但这些女人

相互之间没有等级的不同。

但在阶级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阶级产生

之后，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了严格的等级差别，妻

子之间也产生了等级，有了“妻”、“妾”之分。

根据“礼”的规定，无论天子、公卿还是庶民，

正配只能有一个，而“妾”则根据男子的社会地

位，数目不等。

三个“夫人”，九个“嫔”，

天子之妻曰“后”，此外可以拥有

二十七个“世妇”，八

十一个“御妻”。“后”是六宫之长，“嫔”、“世

妇”、“御妻”虽然也有等级差别，但她们都属于

妾一类。“后”与嫔妃有嫡庶之别①。公侯的正配

叫“夫人”，偏室叫“世妇”；大夫的正配叫“孺

士的正配叫“妇人”；庶人的正配才叫

。公侯一级贵族，其侧室也分好几等。《礼

曲礼》说：“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

妾。”什么样的侧室称“世妇”呢？原来周代有一

种习俗，贵族中女子作为正配出嫁时，必须带上

她的亲妹妹或侄女（娣、侄）从嫁，作为男方的

侧室，称为“媵”。公侯家的“媵”，就是“世

妇”，数目限定二人以下。公侯家的“妻”也是侧

室，虽然与庶人的正配同一名称，但在公侯家内，

① 见 《 礼 记

见《礼记

昏议》

曲礼》

。

。



的家庭结为姻亲关系，

比“世妇”的地位还要低一等，其数为六人。

“妻”之下的最低一级侧室，才称为“妾”。“妻”

以上的数目是有规定的，这是男主人社会地位的

标志。“妾”的数目不限。卿大夫以至于庶人的侧

室，统称之为“妾妇”

正配的身份和地位具有政治意义。迎娶正配

就意味着男方的家庭与女方

形成一种牢固的血亲纽带。春秋时许多诸侯和公

卿的联姻，就属于这种性质。

在奴隶制时代，中国还没有单独的家礼出现，

但由于家庭宗法关系与社会政治关系密切结合，

社会普遍的礼仪制度也适用于家庭的各种人际关

系。奴隶制社会没有给后世留下系统的家庭礼仪

规范，但成书于封建社会初期的各种礼书，有不

少涉及“三代之礼”的内容，其中不乏作者们托

古的虚构，但许多内容可以从先秦的文献典籍和

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说明这些礼仪规则确是

“三代之礼”的保留。奴隶制时代的礼仪规范，为

封建家礼的产生与完善打下了基础。比较封建家

礼与“三代之礼”的异同，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有

一条一脉相承的链条。



二、等级森严的封建家庭

当荣国府的大门在晨曦的薄明中缓缓打开的

时候，那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姹紫嫣红的满园

春色，曲径通幽的奇风异景，绿树掩映的湖光水

色⋯⋯

次子宝玉还未成年，

一幅幅画儿一般的景色扑面而来。这不是

神话中的蓬莱仙境，也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桃园，

而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

描绘的一个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景象。在荣国府

中，贾母是受全家敬重的祖辈。她的两个儿子，

长子贾赦承袭着荣国公的封号，次子贾政在外为

官，他们除了正室邢夫人、王夫人之外，还各有

偏房。贾政的长子贾珠早夭，留下年轻的遗孀李

纨带着儿子贾兰在家守节。

正在被迫地按照父亲的教诲读书治经。贾环则是

贾政的妾赵姨娘所生的儿子，与宝玉有嫡庶之分，

地位较低。此外还有贾赦的儿子贾琏和诸姐妹迎

春、探春、惜春。每一个主子周围，都有成群的

奴婢服侍，奴婢中间也存在着等级：有贴身的通



雯、麝月，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粗使丫

房大丫头平儿、袭人，有操持主人身边活计的晴

头 ”

一家百十口人，四代同堂，组成一个以血缘为纽

带的社会单位。这个家庭拥有巨额财产，享受种

种特权，与王公贵人、姻亲同僚的家庭结成一个

密切联系的关系网络。这样的家庭是封建时代，

特别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仕宦贵族家庭。

那开黑店的孙二

你不妨再看看《水浒》，那卖炊饼的武大郎，

娘，那谋财害命的李鬼夫妇，那

孤贫义烈的黑旋风李逵。⋯⋯再看看“三言二

拍”：那独占花魁的卖油郎，那生死相依的陈多寿

夫妇，那落难逢夫的玉堂春，那重整家业的赵春

儿⋯⋯你会看到一幅又一幅封建社会下层家庭的

画面。

封建家庭，特别是上层社会的家庭，与奴隶

制家庭在形式上有不少相同之处，可以明显看出

二者之间的联系。但是，封建家庭毕竟是封建生

产关系的产物，在本质上已不同于奴隶制家庭了。

封建社会的新型经济、政治制度，必然影响

着家庭的形式与职能，决定着家庭的本质特征。

束之后，出现了一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

礼运》说，在“天下为公”的时代结《礼记

封建家庭的组合形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皇帝对他要

亲其亲，各子其子”的社会。孔颖达解释道：“天

为其始也。”（《礼记正义

下为家者，父传天下与子，是用天下为家也，禹

礼运》）就是说，在中国

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原始氏族时期那种“不独亲

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和谐美妙的社会图景一去

不复返了，从夏禹以后，天子的宝座，由一家一

姓代代世袭。

封建社会仍然是“家天下”的社会。无论是

大一统时期，还是割据分裂或偏安一隅的时期，

每个王朝都是一家的王朝；无论是开明的君主还

是无道的昏君，都视天下为己有。让我们先看看

皇室这个封建社会最大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特殊

的家庭吧。

皇室的家长即皇帝，他是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也是皇室大家族的主宰。不管年龄大小，他都是

皇室所有成员的主人。在一般情况下，皇帝即位

于先帝“驾崩”之后，但也有例外。有的皇帝由

于种种原因自己退位，传帝位于太子。在世的皇

帝之父称“太上皇”，位尊于皇帝

执父子之礼。其他男性成员，即使比皇帝长一辈

（如伯父、叔父、祖伯父、祖叔父之类），只要不

是“太上皇”，都是皇帝的臣属。皇帝之母称“皇

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

皇帝的嫔妃制度是从周制演变而来的，各朝

各代后妃的等级、名称、数目各有不同。皇后设



就违背了这种象征意义

立一人，只有个别例外，如：北周时五皇后并立，

有天元大皇后、天大皇后、天左大皇后、天右大

皇后、天中大皇后。北齐后主也有几后并立之事。

但按传统礼法，皇后只能有一人。古人以为：天

曰皇天，地曰后土；皇帝取象于天，皇后取象于

地，正所谓“太极生两仪”也。如果皇后设多人，

。但皇帝拥有的嫔妃，却

元帝又加昭仪，共十

比任何人都多。汉武帝以前，帝妾有夫人、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称号，武帝加

婕好、婧娥、傛华、充依，

四等，各等级之间地位和待遇都不相同。东汉光

武帝鉴于西汉亡于荒淫奢侈，大减六宫称号，只

留皇后、贵人，配金邱紫绶，享有俸给，其余仅

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汉以后的

各代，随着宫室嫔妃人数的增加，各种名目繁多

的称号又逐渐设置起来。骄奢无度的隋炀帝将嫔

妃扩充为七个等级，十八个称号。

由于后妃之间等级森严，她们所生的儿子的

地位也有区别。皇后所生是嫡子，余皆为庶子。

嫡长子被视为法定的皇帝继承人，因此在立太子

时，首先考虑到的候选人就是嫡长子。当然，其

他嫡子和庶子因受皇帝宠爱而取代嫡长子立储的

上，故天子之妃以‘后’为称，取象二仪”

后皇天，地曰 外戚传序》师古曰：“天曰《汉书



第八有一妾。”（《魏书

事也屡见不鲜。不能立为太子的皇子，被分封为

王。皇帝女儿称“公主”，一般很少出嫁，往往招

赘驸马。皇室里还有许多太监作为家奴终身服侍

帝、后及嫔妃的饮食起居。

除皇室之外，世家豪族、达官显贵和富商巨

贾的家庭也是妻妾成群，僮仆众多。与皇室不同

之处仅在于没有皇室那样名目众多、等级森严的

嫔妃制度。西汉时，由于武帝好色，上行下效，

官僚世家纳妾之风大兴，有的诸侯娶妾达数百人

之多①，一时造成“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

匹”的局面。东汉时曾经对妾的数目加以限制，

规定封为王的皇子正嫡曰妃，娶小夫人不得超过

四十。晋代时这种限制已著为令：“诸王置妾八

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

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

临淮王传》）明代这种限制

形成了法律条文，《明律》规定：亲王可娶妾十

人，世子、郡王四人，但必须在二十五岁后正嫡

还未生子的情况下，才允许先娶二人，三十岁后

妻妾都未生子时，才允许娶足四人。各将军限额

三人，中尉限额二人，也要在三十岁妻无所生时

才许娶一名，三十五岁妻妾皆无所出时方许娶足

其数。违者笞四十。清代则彻底废除了这种规定，

贡禹传》。①《 汉书



，把生子问题提到道德伦常

纳妾之数漫无限制。

在一般的官僚显贵、世家豪强家庭中，妾的

等级比西周、春秋时要低得多。唐代五品以上的

官员，才允许在诸妾中设“媵”这　　一级贵妾，地

位高于一般的妾。妾之下还有“婢”一级，有的

须侍寝。她们的人身被主人合法占有，只有在主

人允许的前提下，才能被转让给他人为妻为妾。

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在家庭范围内起着支配

一切的作用，血亲种系的传延被当做至关重要的

头等大事。由于土地和财产彻底私有化，直系血

亲的传延关系着家庭和宗族的存亡，一个以血缘

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不断地添丁进口，就能使自

身枝繁叶茂，经久不衰；相反，如果繁衍不旺，

后继乏人，就有可能衰败、消亡。因此娶妻生子，

接续香火就成了中国人的一个牢固不破的观念，

人人都盼望早生贵子，多得贵子。孟子说过，“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

淮临王传》）

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北魏淮临王元孝友也说：

“妻无子而不娶妾，斯则自绝，无以血食祖父。”

（《魏书 他主张对妻无子而又不娶妾

者，处以不孝之罪，并离遣其妻。可见，娶妾的

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祠，三不孝也”

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

离娄上》：“于礼有不孝者三事，孙奭《孟子注疏



“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

主要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使家庭、宗族人丁兴

旺。所以许多家规规定，妻不生子者，应当娶妾。

当然，世家豪强和官僚显贵之家妻妾成群，荒淫

无耻，早已超出了繁衍后代的目的。

农民、平民百姓，尤其是广大劳动生产者

小手工业者、小贩、奴仆等的家庭结构则比较单

一，虽然社会习俗和法律都没有严格限制平民娶

妾，但由于财力所限，一般的平民百姓均娶不起

妾。所以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的家庭，大

都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

时

宗法制度使封建家庭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内聚

力。同胞兄弟、直系亲属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很容易同居一家之中，组成一个大家庭。东汉

樊宏期，就出现了几世同居的大家庭。《后汉书

传》说，樊宏家“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

《缪肜传》记载，缪肜“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

《蔡邕传》说蔡邕

封延伯传》记载：

财，乡党高其义”。六朝时期，这种几代同居的家

庭逐渐多起来，据《南齐书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义与陈元子

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文献叔八世同居，

东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圣伯、范道根

并五世同居，零陵谭弘宝、衡阳何弘华四世

同居。



孝友传》）。

《魏书 李几传》载李几七世同居共财，家有二十

二间房，一百九十八口人，长幼济济一堂。从南

北朝时起，几代同居的家庭不仅得到乡里的赞美，

也常常受到朝廷的表彰。上引《南齐书 封延伯

传》记载的几个大家庭，分别得到南齐王朝表彰，

并赐予蠲免租税的特殊待遇。隋唐时期，四世、

五世同居的家庭屡见不鲜，甚至还有九世同堂的

家庭。唐高宗时，有一个叫张公艺的人，其家已

同居共财整整九代了，北齐的东安王末乐和隋代

大使梁子恭都曾到其家“抚表其门”。唐高宗在去

泰山时路过张公艺家，亲自“幸临”其门。当他

问起九世同居的奥妙时，张公艺大书一个“忍”

字，以至天子为之感动流涕，赏赐了许多缣帛礼

物（《旧唐书

唐中叶以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份性的品级占有制被废除了，

土地兼并主要通过买卖的途径。赋税制度也由按

人丁收税的“租庸调”制，变为人丁与土地数额

相结合的“两税法”。这样，人丁越兴旺，财富越

集中，越能在激烈的土地兼并斗争中取得优势。

因此，宋代以后，数世同居的家庭骤然增多，年

代越来越长。这里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江州德

化人许祚八世同居，长幼七百八十一口；信州李

琳十五世同居；池州青阳人方纲八世同居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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